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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24474《乘运质量测量》分为以下2部分:
———第1部分:电梯;
———第2部分: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
本部分为GB/T24474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24474—2009《电梯乘运质量测量》。与GB/T24474—2009相比,除编辑性修改

外,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如下:
———更新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2009年版的第2章);
———删除了术语中的声音的定义(见2009年版的3.10);
———修改了术语中的声压级的定义(见3.10,2009年版的3.11);
———修改了测量仪器特性引用的标准(见表1,2009年版的表1);
———增加了对外部声源存在条件下应在测试报告中注明的规定(见6.1.1)。
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18738-1:2012《乘运质量测量 第1部分:电梯》。
本部分与ISO18738-1:2012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部分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调整的情

况集中反映在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2298代替了ISO2041(见第3章);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3785.1代替了IEC61672-1(见第3章、表1、4.5);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3785.2代替了IEC61672-2(见第3章、4.6.4);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15619代替了ISO5805(见第3章);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23716代替了ISO8041(见表1、4.3.1、4.3.2、4.4、4.6.2、

4.6.3);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27418代替了ISO/IECGuide98-3(见6.5)。

———修改了术语3.10“声压级”的定义,以便本系列标准第1部分与第2部分协调一致。
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删除了引言中不适合我国国情的内容,因为其存在与否并不影响本部分的使用;
———在第1章“范围”中补加了本部分的适用性陈述;
———在3.11等效声压级中,将“快速”改为“F(快)”,以便与GB/T3785.1—2010一致;
———在表1中,将“声音”列的“时间计权”栏的“快速”改为“F(快)”,以便与GB/T3785.1—2010一

致;将单位符号“dB(A)”修改为“dB”,以便符合GB/T3102.7—1993有关要求;
———增加了4.3、6.5的下级条款编号,以便于应用;
———在参考文献中,用国家标准代替了对应的国际标准,以便于应用。
本部分由全国电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96)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永大电梯设备(中国)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机械化研究分

院、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西子电梯集团有限公司、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

力工程学院、奥的斯电梯(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

研究院、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通力电梯有限公司、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国家电梯质量监督检

验中心、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东南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蒂森克虏伯电梯(上海)有限公司、甘肃省特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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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宁波申菱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江苏省特种设备安

全监督检验研究院苏州分院、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盐城分院、巨人通力电梯有限公司、
菱王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江南嘉捷电梯有限公司、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上海爱登堡电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西子电梯科技有限公司、广东铃木电梯有限公司、苏州汇川技

术有限公司、上海现代电梯制造有限公司、昆山通祐电梯有限公司、广东寰宇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森
赫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邹志文、赵建兵、陈凤旺、姚姚、林建杰、梁永乐、冯宏景、张金钟、常晓清、李桦、
李赵、归建昌、朱强、王衡、张建宏、郑庆辉、何林杰、牛东海、王伟峰、张敏敏、陆荣峰、姜武、章学、刘伟东、
周卫东、尹政、潘阿锁、张红兵、胥文明、范奉和、孙强、裴古钱、王琰、周志、王琪冰。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2447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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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0.1 GB/T24474的本部分的目的是鼓励全行业对构成电梯乘运质量的振动和噪声信号的定义、测量、
处理和表述进行统一。

统一的目的是通过减少因信号采集和量化方法的不同而引起的电梯乘运质量测量结果的差异,使
电梯用户受益。

0.2 本部分主要用于对下列方面感兴趣的群体提供指导:

a) 完善仪器的制造规范和校准方法;

b) 在合同中约定电梯乘运质量技术指标的范围;

c) 根据国家标准来测量电梯乘运质量。

0.3 本部分旨在提出这样的电梯乘运质量测量方法:

a) 易于没有噪声和振动分析方面专业知识的人员理解;

b) 与人体响应紧密关联,以确保能更真实地反映人体的感受;

c) 可通过溯源到国家标准的校准程序确保测量结果的计量溯源性。

0.4 电梯行业的经验表明,振动峰峰值的评估与乘客的舒适感有特定的关联。对于本部分,规定量化

最大振动峰峰值和A95振动峰峰值的两种表述形式是有必要的。

0.5 由于电梯产品的特殊性,有必要在本部分中规定测量过程的必要条件和方法以及量化各个信号的

有关界限(起止点)。

0.6 为了与人体响应联系起来,分别分析垂直振动和垂直运行控制也是有必要的。

0.7 考虑到电梯行业对快速自动计算所需信号量的测量仪器的商业需求,本部分采用了利于数字编程

的算法。如果能满足本部分的要求,也可使用模拟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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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运质量测量
第1部分:电梯

1 范围

GB/T24474的本部分规定了测量和报告电梯运行期间乘运质量的要求和方法,本部分未规定可

接受的或不可接受的乘运质量指标。

本部分适用于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

  注:涉及电梯乘运质量的评价时,通常要参考电梯的性能参数。与电梯性能有关的参数包括加加速度和加速度。

本部分定义并使用了性能参数,它们对评价电梯的乘运质量是必不可少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298 机械振动、冲击与状态监测 词汇(GB/T2298—2010,ISO2041:2009,IDT)

GB/T3785.1 电声学 声级计 第1部分:规范(GB/T3785.1—2010,IEC61672-1:2002,IDT)

GB/T3785.2 电声学 声级计 第2部分:型式评价试验(GB/T3785.2—2010,IEC61672-2:

2003,IDT)

GB/T15619 机械振动与冲击 人体暴露 词汇(GB/T15619—2005,ISO5805:1997,IDT)

GB/T23716 人体对振动的响应 测量仪器(GB/T23716—2009,ISO8041:2005,IDT)

GB/T27418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和表示(GB/T27418—2017,ISO/IECGuide98-3:2008,MOD)

ISO80000-8:2007 量和单位 第8部分:声学(Quantitiesandunits—Part8:Acoustics)

3 术语和定义

GB/T2298、GB/T3785.1、GB/T3785.2、GB/T15619和ISO80000-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

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加速度 acceleration
由电梯运行控制引起的z轴的速度变化率。

  注:用米每二次方秒(m/s2)表示。

3.2
振动 vibration
加速度值相对于电梯无振荡运行时的平均加速度或大或小交替地随时间变化的现象。

  注1:用米每二次方秒(m/s2)表示。

  注2:有时用非推荐的单位Gal(伽利略)表示:1Gal=0.01m/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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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A95
在定义的界限范围内,95%采样数据的加速度或振动的值小于或等于的值。

  注1:该值一般用于按统计学的方法评估典型水平。

  注2:见5.2.3、5.4.1、5.4.2、5.4.3。

3.4
速度 velocity
由电梯运行控制引起的z轴位移的变化率。

  注:速度用运行速率和方向来报告,用米每秒(m/s)表示。

3.5
V95
在定义的界限范围内,95%采样数据的速度值小于或等于的值。

  注1:该值一般用于按统计学的方法评估典型水平。

  注2:见5.5.3。

3.6
测量轴 axesofmeasurement
对于传统结构的电梯采用直角坐标系:

x 垂直于轿厢主门平面的轴(即前后方向);

y 垂直于x 轴和z轴的轴(即左右方向);

z 垂直于轿厢地板的轴(即铅垂方向)。

  注:对于非传统结构的电梯,根据GB/T13441.1—2007对影响人体的机械振动基本中心坐标系方向的规定,即一

个面向轿厢主门站立的人来定义各个轴。

3.7
电梯乘运质量 liftridequality
与乘客感知有关,和电梯运行相关联的轿内声级和轿厢地板的振动。

3.8
加加速度 jerk
由电梯运行控制引起的z轴加速度的变化率。

  注1:在出现加加速度期间,乘客对垂直方向乘运质量的感觉用变加速度期间垂直振动的评估来描述。见5.3和

5.4.3。

  注2:加加速度用米每三次方秒(m/s3)表示。

3.9
振动峰峰值 peak-to-peakvibrationlevels
被单一过零点分开的两个符号相反的峰值的绝对值之和。

3.10
声压级 soundpressurelevel
L
声压的平方与基准声压平方之比的以10为底的对数乘以10。

  注:采用A频率计权的声压级,LA=10lg(p2
A/p2

0)dB。

式中:

p0———基准声压,为20μPa(2×10-5Pa);

pA———测量的声压,使用A计权,单位为帕斯卡(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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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等效声压级 equivalentsoundpressurelevel
LAeq

平均声压级,在定义的界限内使用A频率计权和“F(快)”时间计权。

4 测量仪器

4.1 总则

测量仪器应包括以下部分:

a) 分别测量三个正交坐标轴加速度的传感器;

b) 测量声压级的传感器;

c) 数据采集系统;

d) 数据存储系统;

e) 数据处理系统。

4.2 特性

测量仪器的特性应满足表1所述要求。

表1 测量仪器的特性

性能参数 振动 加速度 声音

频率计权 全身x、y、z轴 (见GB/T23716) 不适用 A计权(见GB/T3785.1)

带限 见GB/T23716
10Hz低通滤波(二阶巴特沃斯

(2-poleButterworth))
不适用

准确度a 见GB/T23716 见GB/T23716b 2级(见GB/T3785.1)

时间计权 不适用 不适用 F(快)(见GB/T3785.1)

环境 见GB/T23716 见GB/T23716 见GB/T3785.1

分辨力 0.005m/s2 0.01m/s2 1dB

测量范围
最小瞬时加速度以下20%到

最大瞬时加速度以上20%c
最小加速度以下20%到

最大加速度以上20%d

从最小值以下2dB
到最大值以上5dBe

  a 信号应经滤波以消除混叠。
b 在0Hz~1Hz的准确度应与GB/T23716中1Hz的准确度相同。
c -1.5m/s2~+1.5m/s2 应可以满足上述要求。
d 7m/s2~13m/s2 应可以满足上述要求。
e 30dB~90dB应可以满足上述要求。

4.3 振动数据处理

4.3.1 振动数据应按照GB/T23716的要求进行计权,以模拟人体对振动的响应。

4.3.2 振动信号应使用GB/T23716定义的全身x、y 和z轴计权因子和带限进行频率计权。

4.3.3 对于数字采样系统,应使用未压缩的数据。

3

GB/T24474.1—2020



4.4 环境影响

仪器应符合GB/T23716规定的机械振动、温度范围和湿度范围的要求。

4.5 声音测量要求

声音测量系统应符合GB/T3785.1中2级声级计的要求。

4.6 校准要求

4.6.1 总则

所有测量仪器的校准应能溯源到有关国家标准。在首次使用前以及可能影响到校准的修理或改装

之后,应对测量系统进行校准。

4.6.2 振动测量系统

校准应包括对8Hz和从0.1Hz~80Hz间至少5个近似等距的频率的正弦输入进行读数误差测

定,输入的加速度幅值不得小于0.1m/s2。
校准应符合GB/T23716的要求。

4.6.3 加速度测量系统

校准应在8Hz和0Hz分别进行,要求如下:
a) 8Hz时,对0.01m/s2~2.0m/s2 间的至少5个等距加速度幅值应确定读数误差。校准应符

合GB/T23716的要求。
b) 0Hz时应进行准确度检查。从0Hz~1Hz的系统准确度应与GB/T23716规定的1Hz的

准确度相同。

4.6.4 声音测量系统

声音测量系统的校准应按照GB/T3785.2对2级声级计的要求进行。

5 乘运质量的评价

5.1 计算界限

应采用下列界限来定义所计算信号量的范围(见图1):
———界限0 电梯离开端站开始关门前至少0.5s;
———界限1 电梯开始运行后离开端站500mm;
———界限2 电梯到达端站停止运行前500mm;
———界限3 电梯到达端站,停止运行或门完全打开(以最后发生的动作为准)后至少0.5s。

  注1:界限1和界限2是根据经验得出的,其目的是为了把电梯运行的信号与因门操作引起的信号分离开来而单

独进行评价。然而,在极少数情况下,界限1或界限2可能包括了占主导地位的门操作的影响,或可能排除

了由于电梯运行而产生的信号的主要区域。对于这种情况,在有关协议各方同意的条件下,量化电梯运行信

号时允许充分调整这两个界限以防止出现这种情况。

界限1或界限2应:

a) 增加到500mm以上。如果电梯从端站运行至500mm时,门操作引起的振动或声音的信号

仍占主导地位(如:关门运行的振动或声音衰减异常缓慢)。

b) 减小到500mm以下。如果因电梯运行引起的振动或声音在信号中占主导地位,若不减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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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mm以下,它可能在计算中被排除(如:有问题的液压电梯在平层期间产生的振动)。

  注2:界限0和界限3的定义已经包括了电梯运行的开始和结束,这将确保5.5.1描述的速度计算的准确度。界限1
和界限2基于距离被定义,以排除门操作和简化信号处理。

  说明:

y———加速度,单位为米每二次方秒(m/s2);

x———时间,单位为秒(s);

0———界限0;

1———界限1;

2———界限2;

3———界限3。

图1 典型z轴加速度信号的计算界限

5.2 加速度和减速度

5.2.1 总则

加速度和减速度值应通过对未计权的z 轴信号进行10Hz低通滤波后计算,见图2。10Hz低通

滤波器应是表1所描述的二阶巴特沃斯(2-poleButterworth)滤波器。

  说明:

y———加速度,单位为米每二次方秒(m/s2);
x———时间,单位为秒(s);
1———未计权z轴信号;
2———10Hz滤波后的z轴信号。

图2 未计权的和10Hz滤波后的z轴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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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最大加速度和减速度

最大加速度应是加速度信号的最大绝对值,最大减速度应是减速度信号的最大绝对值。

  注:量化加速度和减速度是为了确认与乘运质量结果对应的运行控制设置。

5.2.3 A95加速度和减速度

A95加速度应是在界限0到界限3之间的前半部分信号中,在最大速度的5%~95%的范围内计

算。A95减速度应是在界限0到界限3之间的后半部分信号中,在最大速度的95%~5%的范围内计

算,见图3。

  说明:

y1———速度,单位为米每秒(m/s);

y2———加速度,单位为米每二次方秒(m/s2);

x ———时间,单位为秒(s)。

图3 A95加速度和减速度的计算

5.3 加加速度

5.3.1 总则

加加速度对乘运质量的影响应采用5.4.3定义的垂直振动来评价。

  注1:量化加加速度是为了确认与乘运质量结果对应的运行控制设置。

如图4所示,加加速度应在5.2定义的10Hz滤波后的z 轴加速度信号中计算,取0.5s持续运行

区间的中点,运用最小二乘法拟合线计算斜率得出加速度信号的时间函数。

  注2:拟合线的持续时间是由经验确定的。

5.3.2 最大加加速度

最大加加速度应是界限0到界限3之间加加速度信号的最大绝对值,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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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y———加加速度,单位为米每三次方秒(m/s3);

x———时间,单位为秒(s)。

图4 加加速度信号

5.4 振动

5.4.1 总则

振动应按照4.3规定由时域内的计权加速度信号来确定。

振动信号应采用峰峰值评价(见3.9)。最大振动峰峰值是指在所定义的界限内所有峰峰值的最大

值。A95(典型的)振动峰峰值是指在所定义界限内95%的峰峰值小于或等于的值。

振动峰峰值、最大振动峰峰值和A95(典型的)振动峰峰值如图5所示,其详细描述见附录A。

  说明:

y  ———振动,单位为米每二次方秒(m/s2);

x ———时间,单位为秒(s);

———振动;

———过零点;

———峰值;

———最大峰峰值;

———A95峰峰值。

图5 峰峰值计算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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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水平振动:x轴和y轴

在界限1和界限2之间,计权的x 轴和计权的y 轴时域信号的振动峰峰值应按5.4.1计算(见
图6)。报告中应包括最大振动峰峰值和A95振动峰峰值。

  说明:

y———振动,单位为米每二次方秒(m/s2);

x———时间,单位为秒(s);

a———x 轴(未计权);

b———y 轴(未计权);

c———x 轴(计权);

d———y 轴(计权)。

图6 未计权和计权的水平振动信号

8

GB/T24474.1—2020



5.4.3 垂直振动:z轴

在界限0到界限3之间,计权的z轴时域信号的振动峰峰值应按5.4.1计算。计算出的振动值应按

附录B定义的以下两个不同振动信号区域分别写入报告(见图7):

a) 恒加速度区域,由运行控制引起且加速度为常数;

b) 变加速度区域。

对于恒加速度区域,应报告最大和A95振动峰峰值。

对于变加速度区域,应报告最大振动峰峰值。

  注:由于对运行时间最小化的要求,较高的振动值可能发生在变加速度信号区域。附录B所述的程序用于定义这

些区域,并允许在每个区域内分别计算垂直振动。

  说明:

y ———振动,单位为米每二次方秒(m/s2);

x ———时间,单位为秒(s);

a ———z轴(未计权);

b ———z轴(计权);

———界限0到界限3之间的变加速度区域;

———界限1到界限2之间的恒加速度区域。

图7 恒加速度和变加速度区域的计权和未计权的z轴振动信号

5.5 速度

5.5.1 总则

由电梯运行控制引起的速度值应直接测量,或通过5.2定义的10Hz低通滤波信号的积分计算(见

图8)。

  注:量化电梯速度是为了确认与乘运质量的结果所对应的运行控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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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最大速度

最大速度应是速度绝对值的最大值。

5.5.3 V95速度

V95速度计算的界限范围应是:从加速段最大速度的95%后1s到减速段最大速度的95%前1s,

见图8。

  说明:

y———速度,单位为米每秒(m/s);

x———时间,单位为秒(s);

1———加速段最大速度的95%;

2———加速段最大速度的95%后1s;

3———减速段最大速度的95%前1s;

4———减速段最大速度的95%。

图8 V95速度的计算

5.6 声音

界限1和界限2之间的最大声压级和LAeq应按3.10、4.5、5.1和表1的规定进行计算和表述(见

图9)。

  说明:

y———A计权声压级,单位为分贝(dB);

x———时间,单位为秒(s);

a———最大声压级;

b———LAeq。

图9 最大声压级和LA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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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测量程序和结果的表述

6.1 测量的准备和结果的表述

6.1.1 总则

测量工作宜在有关各方商定的时间进行,以避免因环境噪声可能产生的影响而带来争议。

下列情况不宜进行声音测量:

a) 存在与电梯或建筑物的机器设备正常运行无关的声源,且

b) 有关一方认为上述声源有可能影响测量结果。

  注:例如,建筑物环境噪声,建筑施工、装修或清洁工作的噪声均可能影响测量结果。

如果建筑物存在外部声源,需要保证在这些声源停止的时间进行测量。如果上述不可行,那么在测

试报告中需要注明这些声源的存在。在正常建筑物环境条件下,除非有关各方对技术或物业的因素达

成一致,否则在测量期间附属设备和建筑物的机器设备宜按6.1.2~6.1.4的规定运行。

6.1.2 轿厢附属设备

轿厢风扇、空调、声讯警报、到站钟和广播设备宜关闭。如上述任何一种设备因实际原因不能关闭,

则应在结果报告中说明。

  注:仅需评价与电梯运行有关的振动和声音。

6.1.3 层站附属设备

可在轿厢内听到的警报、到站钟和广播设备宜关闭。

6.1.4 建筑物的机器设备

建筑物的所有机器设备,包括邻近的电梯,都宜处于正常服务状态。

6.2 传感器的位置

6.2.1 总则

振动测量传感器应放置在轿厢地板中心半径为100mm的圆形范围内(见图10),声音测量传感器

的位置应在轿厢地板该区域的上方1.5m±0.1m处,且应沿x 轴直接对着轿厢主门。

  注:通常,人员对于振动测量传感器的放置位置和声音测量传感器的握持高度的判断足以满足上述要求(见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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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R ———100,单位毫米(mm);

H———1.5±0.1,单位米(m)。

图10 测量传感器的位置

6.2.2 仪器在轿厢地板上的放置

仪器应放置在正常使用的地板表面上。如地板表面未达到正常使用状态,则测量时也不应增加其

他覆盖物。仪器支脚应给地板施加一个不小于60kPa的压强,该压强近似于人脚产生的压强(见注)。

在整个测量过程中仪器应与地板始终保持稳定接触。

  注:放置在轿厢地板上的仪器用于测量振动,该振动反映了人站在地板上感觉到的情况。仪器的结构应使其在三

个坐标轴方向与地板的任何机械隔离尽可能小,因为这种隔离可能导致与机械共振相关的衰减或放大从而使

得测量偏离人的感觉。因此,对于充分接触的最低要求是至少施加人脚产生的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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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

假设站立乘客体重的90%分布在两脚跟部,单脚跟部接触面的周长为0.25m:

C=π×d;

A=π×r2。

其中:

C 为周长;

d 为直径=0.0796m;

r为半径=0.0398m;

A 为接触面积=π×(0.0398)2=0.00497m2(对单脚)。

根据体重的90%分布在脚跟部、10%在脚前部的假设,且普通人的质量(m)为68kg,可计算出单脚作用于接触面积

上的最大质量为0.9×68/2kg,即30.6kg。

由30.6kg和接触面积0.00497m2 得出平均压强p 为:

mg/A=30.6×9.81/0.00497=60400Pa>60kPa。

其中,g 为重力加速度(g=9.80665m/s2)。

6.3 人员

在轿厢内不应超过2人。如果测量时轿厢内有2人,其站立位置不应导致轿厢明显不平衡。在测

量过程中,每个人均应保持静止和安静。为避免因轿底和地板表面的局部变形而影响测量,人员不应将

脚放在距振动测量传感器150mm范围内;为避免引起被测声音声级的改变,人员不应站在距声音测量

传感器300mm范围内;人员也不应站在声音测量传感器和轿门之间。

6.4 测量程序

为了采集数据,测量应包括:出发端站的门关闭操作过程、电梯从端站到端站的全程运行、门开启操

作全过程和电梯到达端站的停靠过程,并在前、后各增加至少0.5s(见5.1)。应至少测量一次上行和一

次下行。因异常或意外事件而使试验被认为是非正常运行的应重新测量,非正常的数据可作废。

  注:鼓励重复的测试以增加统计置信度。

6.5 结果的报告

如果6.1.1所述声音测量延期,应在报告中说明。下列一般信息、乘运质量结果和运行特性(供参

考)也应写入报告:

a) 一般信息:

1) 测量的日期和时间;

2) 测量仪器的识别号和最后一次校准日期;

3) 参加测量人员的姓名和完成测量的机构名称;

4) 6.1.2、6.1.3和6.1.4所述设备的状态;

5) 建筑物识别信息;

6) 电梯编号;

7) 运行方向和起止端站。

b) 乘运质量结果:

1) 电梯运行期间最大声压级和LAeq;

2) 电梯运行期间x 轴和y 轴的最大振动峰峰值和A95(典型的)振动峰峰值;

3) 电梯运行在变加速度区域内,z轴最大振动峰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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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梯运行在恒加速度区域内,z轴最大振动峰峰值和A95(典型的)振动峰峰值。

c) 运行特性(供参考):

1) 最大速度和V95(典型的)速度;

2) 最大加、减速度和A95(典型的)加、减速度;

3) 最大加加速度。

在报告上述数值时,有效数字的位数不应超出由不确定度评定得到的位数。对报告数值有异议时,

应按照GB/T27418处理。所有不确定度的评估都应按95%的置信水平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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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振动峰峰值的计算

  计算振动峰峰值、最大振动峰峰值、A95(典型的)振动峰峰值的步骤:
第一步:在计算的第一个界限后,找出第1个、第2个和第3个计权信号的过零点;
第二步:找出第1和第3过零点之间的最大正、负信号值;
第三步:求出这两个量绝对值的和,用P123表示,其中P 代表峰峰值;
第四步:在过零点2~4、3~5、4~6等之间重复第二步、第三步,求出所有的峰峰值直到最后界限之

前的最后一个过零点,分别称为P123、P234、P345、P456等;
第五步:采用下述方法计算最大峰峰值:

Pmax=(P123,P234,P345,……)max (即所有峰峰值中的最大值);
第六步:采用下述方法计算A95峰峰值:

PA95=(P123,P234,P345,……)A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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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恒加速度和变加速度区域的计算

  定义恒加速度和变加速度区域的步骤:
第一步:采用1Hz低通二阶巴特沃斯(2-poleButterworth)滤波器对5.2.1定义的加速度信号进行

滤波;
第二步:在第一步滤波后的加速度信号上,取1s持续运行区间的中点,运用最小二乘法拟合线,计

算斜率的时间函数;
第三步:在时间轴上识别出第二步计算出的斜率绝对值大于0.3m/s3 的所有区段;
第四步:在第三步标识出的每一区段的前、后各增加0.5s;
第五步:定义第四步得出的区段为变加速度区域;
第六步:定义时间轴上界限1和界限2之间除去第四步得出的区段以外的区段为恒加速度区域。

  注:上述程序是根据经验确定的。第二步中的1s最小二乘法的计算用于定义两个加速度区域,不能用于计算加

加速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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